
 

证券代码：002011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09-032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09年8月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以下担保事项：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名称 担保金额 融资银行 担保类型 

1 3,000.00 农行诸暨支行 最高额保证担保

2 

浙江盾安禾田金

属有限公司 600.00 花旗银行杭州分行 最高额保证担保

3 600.00 花旗银行杭州分行 最高额保证担保

4 10,000.00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 最高额保证担保

5 3,000.00 浦发银行杭州清泰

支行 最高额保证担保

6 

浙江盾安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2,000.00 农行诸暨支行 最高额保证担保

7 合肥通用制冷设

备有限公司 400.00 
交通银行合肥高新

支行 
最高额保证担保

8 

浙江盾安人工

环境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海越股份有

限公司 12,000.00 － 等额连带责任互保

合计 31,600.00   

上述担保事项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其中与浙江海越股份有限

公司（本公告简称“海越股份”）达成的互保事项尚须获得对方有权机构的审议

批准。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浙江盾安禾田金属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2004年8月13日，注册资本1,688万美元，注册地址浙江省诸暨



 

市店口镇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周才良。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空调配件、

燃气具配件、汽车农机配件、电子设备和部件、五金配件、铜冶炼。目前主要从

事截止阀、四通阀等空调制冷配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本公司持有其70%股权，禾田投资有限公司（香港）持有其30%股权，为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2009年6月底，该公司总资产81,150.30万元，净资产28,349.02万元，总

负债52,801.28万元，资产负债率65.07%；2009年1-6月份，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7,968.79万元，利润总额10,004.84万元，净利润8,754.2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2、浙江盾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2008年4月7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注册地址：浙江省诸暨

市店口镇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周才良。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经营进出口业务，批发

零售制冷设备、制冷控制元器件等。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为本公司全资

子公司。 

截至2009年6月底，该公司总资产14,770.87万元，净资产1,955.12万元，总负

债12,815.75万元，资产负债率86.76%；2009年1-6月份，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790.05万元，利润总额-8.61万元，净利润10.02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合肥通用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2003年4月17日，注册资本700万元，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长

江西路669号望园小区2-402号，法定代表人樊高定。该公司经营范围为军用空调

及特种空调的设计制造、销售。 

本公司持有其60%的股权，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持有其38.14%的股权，曹叶

华持有其1.86%的股权，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2009年6月底，该公司总资产2,308.99万元，净资产1,118.22万元，总负

债1,190.77万元，资产负债率51.57%；2009年1-6月份，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36.73

万元，利润总额-11.59万元，净利润-17.88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资本29,700.00万元，注册地址：浙江省诸暨市西施大街59号；法

定代表人：吕小奎。该公司经营范围：交通、水利、电力及其他基础设施的投资

开发与经营；石油、成品油及其制品、液化气的仓储与销售；煤炭及其他能源的



 

开发与经营；进出口贸易(详见外经贸部批文)；燃料油批发；成品油仓储与批发。 

注：本公司与海越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2008年底，该公司总资产149,224.71万元，净资产70,785.24万元，总负

债74,475.91万元，资产负债率49.91%；2008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6,900.48

万元，利润总额-3,841.09万元，净利润-3,599.61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该

公司于2009 年7 月21 日公布了《2009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预计2009年

1-6月份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2,420.7万元）相比增长

650%-700%左右。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互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互保期限：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四、 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的目的 

（1）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目的：为满足上述各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及

开展国际贸易对流动资金需求的增长，支持各子公司业务的发展。 

（2）与海越股份互保的目的：因本公司对下属各子公司的资金需求进行集

中管控，互保有利于拓展本公司的融资渠道，更好的为子公司提供必要的财务资

助，以支持子公司扩大业务规模。 

2、对担保事项的风险判断 

（1）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风险判断 

本次提供担保的子公司具有稳定的客户群，发展前景良好，货款回笼质量较

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且公司有能力控制其生产经营管理风险，因此，公司

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 

（2）与海越股份互保的风险判断 

鉴于海越股份是一家于2004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发展前景与资

信情况良好，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与海越股份进行互保将有利于本公司争取银行授

信支持，并不会损害本公司的利益。 

（3）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提供担保情况 



 

上述担保涉及的少数股东主要为禾田投资有限公司（香港），鉴于该公司作

为外资股东，要求其按出资比例提供担保的不具备可操作性，而本公司作为上述

公司的控股股东，有必要为子公司维持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供

保证担保。 

3、与海越股份互保的反担保情况： 

（1）当一方公司实际提供保证后，另一方公司连同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股

东将相应自动生成对担保方的共同反担保。签订本协议即视为签订了反担保协

议，无须再另签反担保协议。 

（2）反担保方式为共同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至被担保人清偿本协议互保

额度内的银行债务止，或当须担保方代为清偿时的代为清偿之日起两年。范围为

被担保方之全部义务，即担保方代偿之全部款项、补偿款（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

期基准贷款利率截止清偿日止的担保方代偿款之利息）、担保方实现债权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3）当一方公司提供保证后，另一方公司并将以本公司其它资产（包括但

不限于对外的投资或股份或债权、在子公司中的股份）提供反担保；另一方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及其主要股东同时以个人资产提供反担保，共同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4）如提供保证的一方公司因此被银行追偿并承担了代为清偿责任的，有

权向另一方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股东中的一个或全部追偿。可追偿的财产

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其上述第3款的对外的投资或股份或债权、在子公司中的股份、

个人保证人的个人资产等。 

（5）对关联公司的担保： 

若双方中任何一方需要对方为其关联公司办理互保范围内的银行业务提供

保证时，应事先说明关联情况。若对方同意担保且其所提供的担保为银行所接受，

则要求提供担保的该方公司连同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股东、该关联公司亦自动生

成前条所约定的反担保义务，共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因此，上述担保行为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 号文《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2005]120 

号文《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认为“对子公司的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

内，而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具备较强的偿债能力和良好的

资信评级，故我们认为上述担保事项不会损害本公司的利益，同意本次对外担

保。” 

六、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批准的对外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31,600万元，占公司2008年末经审计净

资产的26.76%，总资产的15.11%。 

截止本报告期末，本公司已批准的有效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0 万元，实际发

生的担保余额为 5995 万元，占公司 2008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5.08%，总资产的

2.87%。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行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七、 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本公司及各子公司的审计报告； 

3、海越股份的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8 月 4 日 


